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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共分为 13 章和 4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信息调查、典型井选取、典型井计量

设备安装、典型井水电折算系数测定、非典型井水电折算系数计算、农灌机电井电表匹配和

用电量获取、灌溉用水量计算、信息管理系统、校核评估与运行管理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水利学会归口。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中国水利学会（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二条 16 号，邮编 100053），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文件主编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水利事业发展中心。

本文件参编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水利部产品质量标准研究所、赤

峰市水利局、通辽市水务局、鄂尔多斯市水利局、呼和浩特市水务局、巴彦淖尔市水利局、

锡林郭勒盟水利局、内蒙古自治区水利科学研究院、广东省水利水电技术中心、国网内蒙古

东部电力有限公司、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山市柳林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亚东、梁一飞、张炜、赵泽峰、马圣琦、王文强、王雪岩、王斌、

郑寓、李蕊、王文彬、潘英华、刘斌、王松涛、解伟礴、贠杰、孙铁军、李利荣、李国宁、

阿木古楞、张雯颖、杨少东、王飞、郝顺、许国、李博、贾正建、薛英英、张鹏凯、张迎春、

谭玉梅、刘海梅、杨晓杰、苏海涛、叶合欣、高炜、马岩、张亚杰。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1

灌机电井以电折水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灌机电井以电折水的方法和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农灌机电井为灌溉方式的地下水灌溉用水量计量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778 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GB/T 11828.2 水位测量仪器 第 2 部分:压力式水位计

GB/T 18660 封闭管道中导电液体流量的测量 电磁流量计的使用方法

GB/T 20641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空壳体的一般要求

GB/T 28714 取水计量技术导则

GB/T 34039 远程终端单元（RTU）技术规范

GB/T 38317.11 智能电能表外形结构和安装尺寸 第 11 部分：通用要求

CJ/T 122 超声多普勒流量计

JB/T 6170 压力传感器

JB/T 7770 空气净化器

JG 596 电子式交流电能表检定规程

JJG 162 冷水水表检定规程

JJG 691 多费率交流电能表检定规程

JJG 1030 超声波流量计检定规程

JJG 1033 电磁流量计检定规程

SL 180 水文自动测报系统设备遥测终端机

SL 427 水资源监测数据传输规约

SL/T 803 水利网络安全保护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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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T 812.1 水利监测数据传输规约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规模以上农灌机电井 large-scale electrical irrigation well

井口井管内径大于或等于 200mm 的农灌机电井。

3.2

以电折水 electricity-to-water conversion metering methods

通过某一时段单井用电量或计算区域内各农灌机电井总用电量折算为相应时段抽取的地

下水灌溉用水量的计量方法。

3.3

水电折算系数 electricity-to-water conversion coefficient

以农灌机电井单位用电量折算为所抽取水量的系数，单位为 m3/kW∙h。

3.4

典型井 sampling well

考虑计算区域地下水开采层位、含水层岩性、地下水埋深等水文地质条件，以及机电井

扬程、流量、使用年限等水泵特性和灌溉类型、灌溉方式等因素，在计算区域内选择的具有

代表性的农灌机电井。

3.5

非典型井 non-sampling well

在计算区域内除典型井以外的其他农灌机电井。

4 总体要求

4.1 以电折水工作内容应包括农灌机电井信息调查、典型井选取、典型井水电折算系数测定、

非典型井水电折算系数计算、农灌机电井电表匹配和用电量获取、灌溉用水量计算、信息管

理系统组建、结果校核评估及系统运行维护。

4.2 以电折水工作涉及的技术资料应完整，采集的数据应准确可靠。

4.3 水电折算系数现场测定的方法应包括固定式测定和便携式测定。

4.4 以电折水联合工作机制应明确工作开展模式及水、电双方职责，制定数据共享方式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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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动态更新机制，确定数据交换路径及安全保障机制，实现双方数据的共享。

4.5 固定式和便携式仪器仪表的计量认证应满足 SL 180 的规定。

5 信息调查

5.1 调查信息应客观完整，主要包括：农灌机电井位置信息、权属信息、农灌机电井信息、

水泵信息等。调查记录可参照附录 A 农灌机电井调查表。

5.2 信息调查宜以县（区）级或乡（镇）级行政区域为单元，以规模以上农灌机电井为主。

5.3 对农灌机电井调查的信息应进行复核，复核方法可采用抽查复核方式，对信息不全或缺

失的情况应予以补充。

5.4 应对调查到的农灌机电井信息进行汇总，并录入到以电折水信息管理系统统一存储。

5.5 计算区域内的农灌机电井应统一编码，编码方式参见附录 B。

5.6 农灌机电井应配备唯一身份认证，可以二维码等信息化的方式展示，通过扫描二维码等

方式显示农灌机电井的相关信息。

5.7 典型井应配备标识牌，展示典型井的位置信息、权属信息、农灌机电井信息、水泵信息

等，说明典型井的作用。

6 典型井选取

6.1 典型井的数量不宜少于计算区域农灌机电井总数的 1%。特殊区域的典型井可根据实际

需要适当增加。

6.2 典型井的电表应完好，单独计量。

6.3 典型井选取应根据计算区域内下列因素选择：

a） 地下水埋深；

b） 水泵出口压力；

c） 水泵特性与类型；

d） 灌溉类型；

e） 水文地质条件。

6.4 典型井选择时应考虑水文地质条件的影响，不同开采层位、不同含水层岩性均应选取典

型井；若地下水埋深变幅较大，宜根据水文地质情况，在浅、中、深不同地下水埋深区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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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选取典型井。

6.5 典型井的选取应考虑水泵特性影响，宜优先在计算区域内使用数量排列前几位的水泵类

型中选取。

6.6 宜在主要灌溉类型中选取典型井，典型井应能代表计算区域内大多数农灌机电井灌溉面

积和灌溉类型。

6.7 应根据农灌机电井调查信息进行初选，初选典型井应明确下列信息：

a） 典型井权属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坐标、所有权人、主要使用人和记录设备管理人

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b） 典型井基本信息，包含井深，地下水埋深，水泵使用年限；

c） 灌溉信息，包括灌溉类型、灌溉方式、控制面积、主要作物等；

d） 机电设备信息，包括水泵类型、功率、扬程、流量等。

6.8 应根据下列要求对农灌机电井初选结果进行复核：

a） 由熟悉地方情况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复核，对不可行的典型井进行调整；

b） 对选取的典型井应进行逐一复核，内容包括典型井分布情况，基本信息，灌溉信息

和机电设备信息等；

c） 确保选取的典型井在计算区域内具有典型性及代表性；

d） 对每一眼典型井的合理性、可操作性进行评估。

6.9 根据复核情况，对备选典型井进行调整。

7 典型井计量设备安装

7.1 计量终端应由流量计、智能电表、液位计、压力传感器、RTU 数据采集终端机（含通信

模块）、供电及防雷系统、设备保护设施等部件组成。

7.2 流量计可采用机械水表、超声波流量计或电磁流量计。

7.3 计量器具应满足 GB/T 28714 中规定的精度要求。

7.4 有井房的典型井硬件设备应放置于井房内，并配备智能管控机箱，机箱应具有防风沙、

防盗、防雨功能。无井房的典型井应配备硬件设备保护措施罩，保护罩应符合 JB/T 7770 和

GB/T 20641 的要求。

7.5 计量设备应检定或校准合格，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机械水表：应符合 JJG 162 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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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超声波流量计：应符合 JJG 1030 的技术要求，测量精度应为 1 级；

c） 电磁流量计：应符合 JJG 1033 的技术要求；

d） 智能电表：应符合 JG 596 和 JJG 691 的技术要求，准确度等级应不小于 1 级；

e） 液位计：应符合 GB/T 11828.2 的技术要求，准确度应为±0.25%FS（最大值）；

f） 压力传感器：应符合 JB/T 6170 的技术要求，准确度应为 1.0 级（补偿温度范围内）；

g） RTU 数据采集终端机：应符合 GB/T 34039 的技术要求，采集精度为模拟量应不大

于 0.5%，脉冲量应不大于 0.01%。

7.6 计量设备安装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机械水表：应符合 GB/T 778 的技术要求；

b） 超声波流量计：应符合 CJ/T 122 的技术要求；

c） 电磁流量计：应符合 GB/T 18660 的技术要求；

d） 智能电表：应符合 GB/T 38317.11 的技术要求；

e） 液位计：应符合 GB/T 11828.2 的技术要求；

f） 压力传感器：应符合 JB/T 6170 和相关产品的技术要求；

g） RTU 数据采集终端机：应符合 GB/T 34039 的技术要求。

7.7 对被选取为典型井且已安装的水、电计量设备应充分加以利用。

8 典型井水电折算系数测定

8.1 数据采集与传输

8.1.1 典型井宜采用固定计量设备对整个作物生育期的地下水埋深、单井灌溉面积、出口压

力、用电量和出水量等数据进行采集及实时在线监测，同时对整个作物生育期的灌溉定额进

行复核。

8.1.2 采集的数据应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a） 水表或流量计采集水量；

b） 智能电表采集电量；

c） 液位计采集水位。

8.1.3 应采用 RTU 数据采集终端机对采集的各类数据进行转换，并实现数据储存、实时整

理、报文生成等功能；通过 RTU 数据采集终端机内嵌的通信模块将数据发送到以电折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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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

8.1.4 监测数据传输满足以下要求：

a） 监测数据传输宜执行 SL 427 相关规定；

b） 灌溉时段应在开泵时、停泵时各上报一次，灌溉过程超过 1 小时的，应每小时上报

一次；非灌溉时段每日 20 时上报一次。

8.2 监测数据筛查

8.2.1 应对上传的典型井监测数据进行复核、筛查。上传的电量、水量为零，或者计算出的

水电折算系数大于 10 的监测数据视为不合理，应剔除。

8.2.2 水电折算系数宜以月为单位进行计算，也可根据需求以整个灌溉季或不同灌溉期作为

计算时段。

8.3 水电折算系数计算

根据各典型井上传的数据可按式（1）计算相应各典型井的水电折算系数：

CDi=WDi/EDi（i=1，2，…，m）……………………… （1）

式中：

CDi ——计算区域内第 i 眼典型井水电折算系数，单位为立方米每千瓦时（m3/kW∙h）；

WDi ——计算区域内第 i 眼典型井某一时段出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EDi ——计算区域内第 i 眼典型井相应时段用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m ——计算区域内典型井数量，单位为（眼）。

9 非典型井水电折算系数计算

9.1 计算

9.1.1 一般要求

非典型井水电折算系数的计算，可采用综合水电折算系数法和模型算法进行计算。

9.1.2 综合系数法

9.1.2.1 综合系数法适用于以行政区划或者水文地质单元为单位的井群系数的分析计算。

9.1.2.2 综合系数法水电折算系数的计算应以典型井为样本，可采用算术平均法或面积加权

平均法计算。综合系数法计算所得的水电折算系数即为计算区域内各非典型井的水电折算系

数，见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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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i = WFi/EFi（i=1，2，…，n）…………………………

CFi = Cz（i=1，2，…，n）…………………………

（2）

（3）

式中：

WFi——计算区域内第 i 眼非典型井农灌机电井单井某一时段出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CFi ——计算区域内第 i 眼非典型井农灌机电井水电折算系数，单位为立方米每千瓦时

（m3/kW∙h）；

EFi——计算区域内第 i 眼非典型井农灌机电井相应时段用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Cz ——计算区域综合水电折算系数，单位为立方米每千瓦时（m3/kW∙h）；

n ——计算区域内非典型井数量，单位为眼。

9.1.2.3 算数平均法应按式（4）计算：

Cz=（ i=1
m CDi� ）/m …………………………

…

（4）

式中：

Cz ——计算区域综合水电折算系数，单位为立方米每千瓦时（m3/kW∙h）；

CDi ——典型井水电折算系数，单位为立方米每千瓦时（m3/kW∙h）；

m ——计算区域内典型井数量，单位为眼。

9.1.2.4 加权平均法应按式（5）计算：

Cz=( i=1
m CDi ∙Ai)/� i=1

m Ai� …………………… （5）

式中：

Cz——计算区域综合水电折算系数，单位为立方米每千瓦时（m3/kW∙h）；

CDi ——典型井水电折算系数，单位为立方米每千瓦时（m3/kW∙h）；

Ai ——用泰森多边形法计算求得的计算区域内各典型井控制的灌溉面积，单位为亩；

m ——计算区域内典型井数量，单位为眼。

9.1.3 模型法

9.1.3.1 模型法适用于以井为单位的单井系数的分析计算。

9.1.3.2 模型法宜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方法如下：

a） 确定水电折算系数的主要影响因素，选择地下水埋深、水泵扬程及流量、泵组使用

年限及水泵实际工作扬程等 3 个～4 个主要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以水电折算系数

为因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b） 选取部分典型井数据为训练样本，分析水电折算系数和各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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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确定模型参数；

c） 另选取部分典型井为预测样本，对模型进行拟合和优化，确定模型参数；

d） 采用最终确定的模型，根据调查到的非典型井信息，利用模型算法计算各非典型井

的水电折算系数。

9.1.4 其他方法

经针对性比选，可参考采用相似度模型、BP 神经网络模型等其他先进计算方法对非典型

井水电折算系数进行率定。

9.2 检验与修正

9.2.1 便携式测定

9.2.1.1 应利用便携式计量设备，通过现场测量的方式，获取农灌机电井某一时段累积用电

量和相应时段的累积出水量数据，并以此计算水电折算系数。

9.2.1.2 可利用便携式测定对水电折算系数进行检验与修正，便携式测定应获取地下水埋深、

灌溉类型、灌溉方式、单井灌溉面积、同一时段内的用电量和出水量等数据。

9.2.1.3 便携式现场测定应配备以下仪器设备：

a） 便携式流量计，宜选用非接触式超声波流量计；

b） 便携式电表；

c） 便携式液位计；

d） 现场数据录入及计算设备。

9.2.1.4 测定设备在使用前应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检定和校准。

9.2.1.5 现场测定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a） 应记录流量计、电表初始读数；

b） 应测量初始地下水埋深，待流量稳定后确定地下水埋深；

c） 宜每 10 分钟读取一次流量计、电表、地下水埋深数据，观测 2 小时以上，直至数据

稳定方可结束记录，记录表参照附录 C；

d） 应将便携式测定的典型井信息、测量数据、水电折算系数等资料整理归档，合理储

存并录入统一信息管理系统。

9.2.1.6 各典型井的水电折算系数应采用现场记录的稳定后的数据，按公式（1）计算。

9.2.2 综合系数法水电折算系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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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1 可根据条件抽检一定数量的非典型井，采用便携式水电折算系数测量系统测定其水

电折算系数。

9.2.2.2 抽检的非典型井水电折算系数超出典型井水电折算系数范围的 50%时，应将抽检

的农灌机电井加入典型井，重新计算并修正综合水电折算系数。

9.2.2.3 修正系数不超过抽检井水电折算系数范围的±15%时，可结束修正。

9.2.3 模型法水电折算系数修正

9.2.3.1 可根据条件抽检一定数量的非典型井，采用便携式水电折算系数测量系统测定其水

电折算系数。

9.2.3.2 抽检的非典型井水电折算系数超出典型井水电折算系数范围的 20%，应将抽检的

农灌机电井加入典型井，重新计算并修正模型。

9.2.3.3 宜根据具有固定式水电折算系数测量系统的典型井实时水电折算系数变化规律修

正模型。修正系数不超过典型井水电折算系数范围的±10%时，可结束修正。

10 农灌机电井电表匹配和用电量获取

10.1 电表匹配

10.1.1 农灌机电井可采用系统筛查与现场摸排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电表匹配。

10.1.2 应利用机电井信息台账，结合电表信息台账，进行农灌机电井和电表的初步筛查匹

配。

10.1.3 无法通过系统筛查匹配的农灌机电井，宜采取现场摸排的方式进行匹配。现场摸排

应逐井、逐表进行排查，通过实时登记，形成农灌机电井与电表的信息关联。登记内容参照

附录 D，计算区域电表档案应统一管理。

10.1.4 不同电表使用情况，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电表匹配：

a） 一井一表，可直接进行关联，填写农灌机电井、电表的关联信息；

b） 多井一表，应明确该电表供电的农灌机电井数量、详细的农灌机电井信息，农灌机

电井信息主要包括位置、权属、成井时间、地下水埋深、灌溉类型等。计量范围内

的每眼农灌机电井应填写同一电表编号；

c） 多对象混用一表，应明确该电表的供电对象、详细的对象信息，计量范围内的每眼

农灌机电井应填写同一电表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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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用电量获取

10.2.1 农灌机电井用电量可通过相关电力部门获取，用电量数据通过水电双方确定的交换

路径进行传输，并应能够满足水利的统计及管理需求。

10.2.2 无法从电力部门获取用电量的农灌机电井，可通过现场抄表的方式来获取用电量。

10.2.3 不同电表的使用，应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电量筛选：

a） 一井一表，电表用电量应为农灌机电井灌溉用电量，可直接使用；

b） 多井一表，可利用农户安装的分电表或通过分析灌溉用水占比，确定每眼农灌机电

井的用电比例，进而分配用电量；

c） 多对象混用一表，应根据各用电对象的用电习惯及特点，筛选出农灌用电量。

11 灌溉用水量计算

11.1 单井及区域灌溉用水量宜以年计量，也可根据工作需要计算某一时段的灌溉用水量。

11.2 典型井用水量可按照公式（1）计算得出，非典型井用水量可按照公式（2）计算得出。

11.3 根据计算区域内各农灌机电井（包括典型井和非典型井）水电折算系数及其用电量，

可采用区域综合系数法或单井系数法计算区域灌溉用水量。

11.4 在便携式测定典型井水电折算系数的计算区域，宜采用区域综合系数法计算区域灌溉

用水量；在固定式测定典型井水电折算系数的计算区域，宜采用单井系数法计算区域灌溉用

水量。

11.5 综合系数法可采用计算区域内统一的综合水电折算系数。计算区域内各非典型井的水

电折算系数相同，且都等于计算区域综合水电折算系数。区域灌溉用水量可根据公式（6）计

算。

W= i=1
m CDi ∙EDi+� Cz i=1

n EFi� …………………………… （6）

式中：

W ——计算区域某一时段灌溉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Cz ——计算区域综合水电折算系数，单位为立方米每千瓦时（m3/kW∙h）；

CDi ——典型井水电折算系数，单位为立方米每千瓦时（m3/kW∙h）；

EDi ——典型井相应时段用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EFi ——非典型井相应时段用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m ——计算区域内典型井数量，单位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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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计算区域内非典型井数量，单位为眼。

11.6 单井系数法利用计算区域内各典型井和非典型井水电折算系数以及相应时段的灌溉用

电量，根据公式（7）计算区域灌溉用水总量。

W= i=1
m CDi ∙EDi+� i=1

n CFi ∙� EFi …………………… （7）

式中：

W ——计算区域某一时段灌溉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 m3；

CDi ——典型井水电折算系数，单位为立方米每千瓦时（m3/kW∙h）；

CFi ——非典型井水电折算系数，单位为立方米每千瓦时（m3/kW∙h）；

EDi ——典型井相应时段用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EFi ——非典型井相应时段用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m ——计算区域内典型井数量，单位为眼；

n ——计算区域内非典型井数量，单位为眼。

12 信息管理系统

12.1 信息管理统应符合 SL/T 803、SL/T 812.1 标准的相关要求。

12.2 以电折水工作应搭建统一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对以电折水项目的监测、记录、计算、

分析、存储及展示等。

12.3 应加强信息管理系统的网络安全管理，采用国产加密软件确保信息安全。设置专人负

责，采用统一权限和统一编码的方式对设备及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管理及维护。信息管理系统

应设置失电保护装置，确保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12.4 信息管理系统应记录以电折水项目基础信息，包括农灌机电井调查信息、灌溉信息（灌

溉类型、灌溉面积、主要作物等）、用电量及出水量计量设施信息、管护单位信息等。

12.5 信息管理系统宜具备计量设施设备运行监控、视频图像采集等功能，对设备运行状态

进行监控和统计，对监控发现的问题及警告信息进行记录与处置。

12.6 典型井的时段用电量及出水量等数据宜在统一信息平台入库，建立动态数据台账并实

施在线计量和监控。

12.7 信息管理系统应预留与电力、水资源和农牧管理系统的接口，对电力主管部门传输的

电表信息及用电量数据接收、存储。

12.8 水电折算系数率定模型的构建、计算、分析，以及农灌机电井单井和区域农灌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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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汇总、展示等功能可作为一个子系统纳入信息管理系统。

12.9 信息管理系统宜具备自动生成分析报表的功能，可包括监测设备运行报表、用电量及

出水量报表、区域用水量分析报表和运行维护效果分析报表等。

12.10 应定期测试固定式典型井与信息管理系统中控室之间通讯，做好监管平台系统日志和

数据的备份工作。

12.11 正在或计划开展以电折水工作的区域，可同步实施信息管理系统，暂不具备条件的，

应预留接口便于后期接入已建设施，未配置信息管理系统的，应逐步建立信息管理系统，统

一管理。

12.12 农灌机电井发生权属变化、设施更新或以电折水系数调整时，应及时更新数据台账。

农灌机电井关停或弃用时，应及时同步注销台账信息并备案注销原因。

13 校核评估与运行管理

13.1 应对以电折水数据的合理性和可靠性进行校核评估，同时对信息系统网络安全及以电

折水工作的运行效果进行综合评估。

13.2 应在每个灌溉季前对所有设备进行检查及维护，灌溉季后做好计量设备及电控设备的

防潮、防冻及防尘灯工作。

13.3 管护单位应在灌溉季定期巡检设备运行情况，对设备破损、故障和运行异常等情况，

进行维护、检修或更换。

13.4 对设备运行、检修、拆除和更换应做详细记录，并录入信息管理系统。设备的拆除存

放，应用红漆标清设备编号，分类保存。

13.5 应根据需要对典型井进行动态调整，做详细记录并录入信息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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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农灌机电井调查表

表 A.1 为农灌机电井调查表。

表 A.1 农灌机电井调查表

一、位置信息

省（自治区或直辖市） 市 / / / /

区（县） 乡（镇） 街道（村） / /

农灌机电井名称 农灌机电井位置 北纬 东经 /

二、权属信息

农灌机电井编号 电表编号 电表用户编号 取水许可证编号

许可水量（m
3
） 联系人及电话 / / / /

三、农灌机电井信息

成井时间（年、月） 地下水埋深（m） 井深（m） 井管内径（mm）

井壁管材料 / / / / / /

控灌面积（亩） 灌溉类型 作物类型 / /

四、水泵信息

水泵型号 下泵时间（年、月） 下泵深度（m） 水泵额定流量（m
3
/s）

水泵额定功率（kW） 水泵额定扬程（m） / / / /

记录人： 校核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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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农灌机电井编号

农灌机电井编号宜由“省区序号+市区序号+县区序号+乡镇序号+村序号+机电井序号+

典型井/非典型井识别号”组成，编号组成如图 B.1 所示。

图 B.1 农灌机电井编号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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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便携式水电折算系数测定记录表

表 C.1 为便携式水电折算系数测定记录表。

表 C.1 便携式水电折算系数测定记录表

一、农灌机电井信息

省（自治区或直

辖市）
市 / / / /

区（县） 乡（镇） 街道（村） /

农灌机电井名称
农灌机电

井位置
北纬 东经

二、实测信息

初始地下水埋深（m）

稳定地下水埋深（m）
稳定

时间

记录时长

（min）

流量计读数

（m
3
）

电表读数

（kW·h）

水电折算系数（m
3
/kW·h）

时段值 平均值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记录人： 校核人： 日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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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

农灌机电井电表匹配登记表

表 D.1 为农灌机电井电表匹配登记表。

表 D.1 农灌机电井电表匹配登记表

一、农灌机电井信息

省（自治区或直辖市） 市 / / / /

区（县） 乡（镇） 街道（村） /

农灌机电井名称 农灌机电井位置 北纬 东经

农灌机电井编号 取水许可证编号 许可水量（m
3
） 控灌面积（亩）

用电类型 一表一井 √/× 一表多井 √/× 混用 √/× /

二、对应电表信息

电表编号 用户编号 供电单位

供电类型 纯农灌 √/× 混用 √/× /

三、供电对象信息

农灌机电井 农业生产 生活

序号 名称 编号 序号 名称 类型 产值（万元） 序号 人口（人）

1 1 1

2 2 2

… … …

记录人： 校核人： 日期: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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